
洛宁金宁矿业有限公司选厂技术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4 月 12 日，洛宁金宁矿业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本项目竣工验收，其中建设单位、环

评单位、监测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和专业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与会专家和

代表踏勘了现场，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进展情况、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报

告和监测单位对监测报告的详细介绍，经认真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洛宁金宁矿业有限公司“洛宁金宁矿业有限公司选厂技术改造项目”验收对

象为洛宁金宁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及配套的苇园沟尾矿库等工程建设内容，位于

洛阳市洛宁县陈吴乡沙坡岭村，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选厂主要建设内容为破碎

车间、选矿车间、办公区等。本次工程利用位于洛宁县陈吴乡沙坡岭村三官庙附

近的原河南省世纪鑫泰矿业有限公司建设的钼矿选矿生产线及苇园沟尾矿库，对

其进行改造，建设“洛宁金宁矿业有限公司选厂技术改造项目”。选厂总占地面

积 1.6907hm2，尾矿库至设计最终堆积高度时，总占地面积 14.66 公顷。选厂设

计矿石处理能力 450 吨/天，主要生产设备为破碎机、球磨机、浮选机等；选矿

工艺为三段一闭路破碎——一段闭路磨矿——浮选（一粗、三扫、五精）——压

滤脱水；产品为浮选金精矿，苇园沟尾矿库设计最终堆积标高 970.0m。 

本项目环评设计阶段总投资概算 100 万元，其中环评中估算的环保投资 51.2

万元，占总投资的 51.2%；实际总投资 108 万元，已落实环保投资 56.5 万元，占

实际总投资的 52.3%。 

建设单位委托洛阳市永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洛宁金宁矿业有限公

司选厂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评报告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通过洛宁

县环境保护局审批，批复文号：宁环审［2022］1 号。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调查以及与建设单位核实，项目建设内容等与环评基本一致。建设项

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不

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项目已经建设完成的环保措施有： 

1、废气 

（1）矿石卸料粉尘： 

①建设密闭原料库 1 座，卸料时，在原料库内进行；②原料库内安装喷干雾

降尘装置。 

（2）运输扬尘： 

①运输车辆加盖篷布；②配置专人清扫路面；③运输道路定时洒水；④在通

过村庄时应谨慎慢行，减少车辆颠簸，减少物料抛洒；⑤限速，经常保养车辆。 

（3）破碎筛分粉尘： 

废气收集措施： 

①破碎、筛分设备运行时密闭；②破碎、筛分设备进出口及输送带落料转运

点设置密闭式集气罩；③输送带设置成密闭的皮带廊。 

废气处理措施： 

①颚式破碎机进料口单独设置封闭间，上部设置集气罩，配套 1 台高效覆膜

袋式除尘器（1#除尘器）处理废气，出口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1#排气筒）

排放。②颚式破碎机出口处设置引风管道，连接至高效覆膜袋式除尘器（2#除尘

器）处理，出口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2#排气筒）排放。③中破碎圆锥式破

碎机和细破碎圆锥式破碎机上部设置密闭集气罩，设置引风管道，连接至高效覆

膜袋式除尘器（3#除尘器）处理，出口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3#排气筒）排

放。④振动筛密闭，筛分粉尘配套高效覆膜袋式除尘器（4#除尘器）处理，出口

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4#排气筒）排放。 

（4）尾矿库起尘： 

①保持堆积体表面壳层不被破坏；②大风天气加强洒水 

（5）尾矿库堆积坝坡面扬尘 

①对堆积坝坡面及时生态恢复；②大风天气加强洒水 

（6）破碎、筛分车间无组织粉尘减缓措施 

①粗破碎车间、中破碎和细破碎车间、筛分车间全部密闭，且通道口安装卷

帘门、推拉门等封闭性良好且便于开关的硬质门；②车间上方设置固定的喷干雾



降尘装置；③破碎、筛分、粉矿仓、磨浮等生产在无车辆出入时将门关闭，保证

空气合理流动不产生湍流；④物料输送皮带机采用全密闭廊道输送。 

2、废水 

（1）精矿浓缩水、精矿压滤水 

精矿浓缩池、压滤机出口设置管道，直接返回至高位水池中，回用于选矿。 

（2）尾矿含水 

尾矿库坝下设置回水池，尾矿回水和渗滤水全部通过回水池收集，回用于选

矿。 

（3）员工生活污水 

选厂设置有化粪池，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化粪池定期抽吸肥田。 

（4）尾矿库上游雨季汇水 

本项目已采取的尾矿库雨污分流措施如下： 

①在尾矿库库尾沟口设置 1 道雨水挡水坝，挡水坝建在库尾沟口 970m 标高

（尾矿库最终堆积高度）之外，浆砌块石结构，挡水坝两端与库尾沟口两侧山体

相接。②在雨水挡水坝坝后修建雨水排水渠，从尾矿库南侧沿山体地势下降，将

雨水挡水坝后汇水排至尾矿库外。③在尾矿库占地范围内 950m 标高山体侧开挖

临时截水沟，截水沟覆盖尾矿库库尾整个区域，截水沟宽 0.5m，深 0.4m，截水

沟依山体地势缓降，在现有堆积标高（925m）附近与现有截水沟连接。根据尾

矿库上升速度计算，截水沟可满足尾矿库运行期 10 年内上游山坡汇水收集需要。

④按设计要求，在堆积坝坝坡和坝肩设置排水沟。 

（5）选厂初期雨水 

选厂破碎筛分、球磨浮选车间外地面设置雨水排水渠，在厂区南侧地势最低

处建设初期雨水收集池 1 个，容积 15m3，收集降雨前 15 分钟的初期雨水。初期

雨水收集后，在初期雨水收集池中充分沉淀，用于选矿工艺用水或厂区洒水抑尘。 

（6）车辆冲洗废水 

在选厂出入口设车辆冲洗装置 1 套，并配建一座 6m3 沉淀池。车辆冲洗废水

进入沉淀池收集，沉淀后回用于车辆冲洗，不外排。 

3、噪声 

（1）选厂设备噪声： 



①选用低噪声设备；②高噪声设备远离敏感点布置；③采取设置减振基础、

破碎筛分夜间不生产。 

（2）交通运输噪声： 

①运输过程中速度限制在 30km/h 以下；②行驶至居民区附近时禁止鸣笛；

③合理选择运输时间，夜间禁止运输。 

4、固体废物处理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已落实了环评中提出的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具体为： 

（1）尾矿 

项目尾矿产生量 12.636 万吨/年，尾矿全部堆存至尾矿库，合理处置。 

（2）生活垃圾 

厂区设置垃圾箱收集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定期清运至附近的垃圾中转站。 

（3）危险废物 

厂区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 1 个，面积 6m2，危险废物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定

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5、生态保护措施 

（1）选厂： 

本项目利用合作经营方提供的选厂现有场地、设施，在现有选厂厂区内进行

建设，通过加强厂区绿化、做好废气、废水、噪声和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等方式，选厂运营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2）尾矿库： 

运行期主要生态影响是尾矿排弃压占地表植被，以及尾矿贮存过程中，尾渣

易受到降雨径流冲刷造成水蚀，粒径较小尾渣在大风天气条件下易形成扬尘，造

成风蚀，造成水土流失。运行期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如下： 

①库区内按设计要求建设排水井、排水隧洞、坝肩截水沟，拦截存储排泄库

区洪水。 

②对尾矿库初期坝及的堆积坝的坝坡及时覆土绿化： 

为了防止尾矿库堆存尾矿表面的水蚀和风蚀，尾矿堆存与覆土绿化同时进行，

覆土厚度不低于 10cm，覆土后及时绿化。针对尾矿库土地贫瘠的特点，灌木选

择耐寒冷、抗干旱、耐盐碱的灌木。 



③堆积坝面护坡及排水沟植物防护： 

由于尾矿的粒度较细，堆积干燥后容易形成扬尘等危害，对周围环境不利，

同时为防止雨水冲刷、渗流冲蚀，威胁坝体稳定，后期堆积坝外坡应设置护坡，

即铺设 0.1m 厚的山皮土并种植易生长，根系较发达的植被，如植紫穗槐、沙棘

等低矮灌木。草种选择抗风沙、耐盐碱、耐寒冷的白羊草、草木樨等，构成一个

稳定的、长期共存的植物群落，保护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④尽量减少尾矿库运营期新增占地，尾矿堆积边界严格按照审批的范围进行。

对周边山坡上的树木，严禁乱砍乱伐。 

⑤设计中采取了采用多管放矿的方式，即采用多管小流量分散放矿的方式将

尾矿排入尾矿库。采用这种放矿方式，在各分区范围内的干枯沉积物上，可覆盖

一层细粒级尾矿。这种尾矿干后形成结实的表皮层，可经受风的侵袭，很象天然

的龟裂粘土层，它不仅可用于短期的生产防尘，而且可用于长期固定尾矿库的表

面。 

四、环保设施监测结果 

1、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生产正常，总体生产负荷达到 75%以上，满足验收要求。 

2、废气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正常运行时，颚破进料口、鄂破设备、圆锥破碎机、振

动筛产生的颗粒物经除尘器处理后，有组织排放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同时排放浓度≤10mg/m3，满足《洛阳市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 2022 年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

坚战及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洛环委办[2022]12 号）等地

方环保政策要求。颗粒物有组织可以达标排放。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正常运行时，选厂、尾矿库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可以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颗粒物无

组织可以达标排放。 

综上，项目正常生产时，废气污染物可以达标排放。 

3、废水监测结果 

验收调查期间对尾矿库回水水质进行了监测。根据现场调查，尾矿回水和渗

滤水全部通过回水池收集，回用于选矿，不外排，对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精矿浓缩、精矿过滤水经收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尾矿含水随尾矿进

入尾矿库，通过尾矿库回水池收集后回用于选矿，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化粪池定期抽吸肥田，生活污水综合利用不外排；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沉

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选厂、尾矿库已实现雨污分流，选厂初期雨水经初期雨

水收集池收集后用于选矿用水或厂区洒水抑尘。 

综上，项目已采取的各项水污染污染防治措施可行，且效果较好，可以保证

选矿废水全部收集、回用，车辆冲洗废水循环使用，生活污水综合利用，在节约

水资源的同时避免了对地表水及地下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噪声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正常生产时，选厂厂界噪声可以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本项目选址距居民区、学校、医

院等敏感点较远，项目运行过程中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由此可知，本项目采取的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可行，且效果较好。 

5、总量控制结论 

验收调查表明，本项目无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不涉及废

气总量控制指标。本项目生产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化

粪池定期抽吸肥田，因此，项目无COD、NH3-N 等污染物排放，本次验收调查不再

对实际水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核算分析。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地表水环境 

项目已采取的各项水污染污染防治措施可行，且效果较好，可以保证选矿废

水全部收集、回用，车辆冲洗废水循环使用，生活污水综合利用，在节约水资源

的同时避免了对地表水及地下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本项目对周围水环境

影响较小。 

2、地下水环境 

由监测数据可知，验收期间所监测的各地下水监测点位中，各监测因子均能

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要求。本项目建设对地下

水影响较小。 

3、大气环境 

项目所在地属环境空气二类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项目所在地位于矿区内，不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等环境敏感保护区域内。 

项目试运营期废气污染物可以达标排放，根据对项目附近村庄的公众意见调

查结果可知，村民们对本项目反应良好，调查中未发现大气污染、扰乱居民生活

的现象。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未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不良影响。 

4、声环境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试运营期厂界噪声可以达标排放。本项目厂址距离居民

区、学校等敏感点较远，对其影响较小。同时，根据对本项目附近村民的公众意

见调查结果可知，村民们对本项目反应良好，调查中未发生噪声扰乱居民生活的

现象。因此，项目建设和运行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5、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尾矿、生活垃圾、废液压油废润滑油等危险废

物。项目尾矿全部堆存至尾矿库，合理处置；厂区设置垃圾桶收集生活垃圾，生

活垃圾定期清运至附近的垃圾中转站；危险废物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交有资

质单位处置。 

采取以上措施后，全厂固体废物可以合理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6、生态环境 

本项目不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内，项目的建设对区

域土地利用格局、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影响较小。工程建设过程中，已按照环评

及批复要求采取了相应的水土保持和生态恢复措施，且措施落实效果较好，有效

减少了项目建设带来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未对区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

生影响。 

六、验收结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栾川县环境保护局批复后，实际建设的性质、规模、

地点、生产工艺以及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动，企业在建设主体

工程的同时已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的要求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废

气、废水、噪声经治理后均能达到验收标准要求，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项目

整体符合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原则同意“洛宁金宁矿业有限公司选厂技术

改造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管理计划 



1、加强对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保证环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以确

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增强环保意识，加强日常的环保、安全及监督管理，防止突发性污染事

故的发生。 

 

 

 

 

 

 

 

 

洛宁金宁矿业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